
國泰人壽富利多變額壽險契約危險保險費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每 10 萬保額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15 1,064 421 46 5,504 2,739 

16 1,117 437 47 5,957 2,978 

17 1,145 448 48 6,451 3,238 

18 1,149 456 49 6,992 3,525 

19 1,153 460 50 7,584 3,843 

20 1,156 464 51 8,233 4,198 

21 1,162 468 52 8,943 4,594 

22 1,173 476 53 9,718 5,037 

23 1,191 489 54 10,564 5,531 

24 1,217 506 55 11,484 6,080 

25 1,254 530 56 12,484 6,688 

26 1,302 560 57 13,567 7,358 

27 1,364 597 58 14,739 8,092 

28 1,439 639 59 16,005 8,893 

29 1,528 686 60 17,368 9,764 

30 1,630 738 61 18,834 10,713 

31 1,747 794 62 20,409 11,745 

32 1,877 855 63 22,097 12,872 

33 2,021 920 64 23,902 14,102 

34 2,180 992 65 25,829 15,445 

35 2,352 1,069 66 27,881 16,912 

36 2,539 1,155 67 30,060 18,510 

37 2,741 1,251 68 32,366 20,245 

38 2,960 1,358 69 34,798 22,122 

39 3,196 1,479 70 37,352 24,148 

40 3,452 1,615 71 40,024 26,325 

41 3,730 1,766 72 42,806 28,657 

42 4,030 1,933 73 45,688 31,146 

43 4,355 2,114 74 48,657 33,790 

44 4,707 2,309 75 51,697 36,587 

45 5,089 2,517    

 



國泰人壽富利多變額壽險契約相關費用表 

                                            （單位：新臺幣或%） 

費  用  項  目 收費標準及費用 

一、前置費用 

保費費用 

指本契約運作所需之相關行政費用，依「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保費費用

率」所得之金額。本契約的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險費金額 30 萬(含)~50 萬 50 萬(含)～200 萬 200 萬(含)以上 

保費費用率 6% 5% 4% 
 

二、保險相關費用 

危險保險費 
指依據被保險人性別、年齡與保險金額計算，本公司提供被保險人自本契約

生效日起至滿期日止之身故、喪葬費用或完全殘廢保障所需之成本，並由要

保人所繳交之保險費中一次扣繳（危險保險費費率表如附表二）。 

三、投資相關費用  

（一）申購投資標的手續費 完全不收取。 

（二）投資標的經理費 已反應在投資標的淨值中。 

（三）投資標的保管費 已反應在投資標的淨值中。 

（四）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完全不收取。 

（五）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前六次轉換，免收轉換費用。若要保人透過網際

網路方式申請投資標的轉換者，同一保單年度內第七至第十二次申請轉換亦

免收轉換費用。超過上述次數的部分，本公司每次將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新臺幣

500元之轉換費用。但因投資標的終止而申請轉換，或申請轉出配息停泊標的

者，該投資標的之轉換不予收費，亦不計入轉換次數。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

整轉換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

公司得不通知要保人。 

（六）其他費用 

目前本公司無收取其他費用。但依各該投資標的之相關規定，於要保人違反

短線交易限制時，投資機構可向要保人收取短線交易費用，相關費率概以當

時各該公開說明書所記載者為準。除短線交易費用外，依各該投資標的之最

新公開說明書，另約定有其他應收取費用或法定費用者，則概以當時各該公

開說明書所記載者為準。 

※各投資標的之最新公開說明書可至「境外基金觀測站」或所屬投信公司網

站閱覽。 

四、後置費用 

（一）解約費用 

為本公司給付解約金時所扣除之費用，按下列公式計算： 

「申請辦理次一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泊標的價值」×「該保單年

度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第2年及以後 

解約費用率 1％ 0％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解約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通知要保人。 

（二）部分提領費用 

為本公司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扣除之費用，按下列公式計算： 

1. 解約費用率非為零之保單年度： 

「部分提領金額扣除配息停泊標的提領金額」×「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2. 解約費用率為零之保單年度：辦理部分提領時，可享有同一保單年度內四

次免費部分提領之權利；超過四次的部分，本公司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

額中扣除新臺幣1000元之部分提領費用。 

但僅申請提領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之部分提領不予收費，亦不計入

部分提領次數。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通

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通知要保人。 



五、其他費用（詳列費用項目） 無。 

 

 


